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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股份代號：1358）

自願性公告

(1)延長有關收購CBPO股份之排他期及

(2)財團成員更新

謹此提述普華和順集團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之通函及本公司日期

分別為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及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之公告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

（其中包括）財團協議及收購事項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使用之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

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，財團協議各訂約方應（除非經過半數初步財團成員以書面方式事先

另行同意）及應促使其聯屬人士與其他訂約方於排他期（即直至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七日）內
以排他方式合作執行收購事項等事宜。

由於執行收購事項需要更多時間，董事會宣佈，經出於善意及對利益之考量後，於二零二

零年九月十六日，本公司與其他財團成員訂立排他期延長函件，藉以延長排他期至二零二

零年十二月十七日。

於訂立排他期延長函件的同時，周凡先生（「周先生」，CBPO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）簽立財

團協議之信守契據，據此，周先生已加入財團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財團協議之所有其他條文具有並將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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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收購事項須待財團協議所載之先決條件獲達成及╱或豁免（如適用）後方告完成，收購

事項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實現。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普華和順集團公司

主席兼首席執行官

張月娥

中國北京，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一名執行董事張月娥女士；兩名非執行董事姜黎威先生及林君山先生；及三名獨立

非執行董事王小剛先生、張興棟先生及陳庚先生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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